
常环建〔2014〕239 号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桃源县大华机械厂机械零部件加工生产线改扩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桃源县大华机械厂:
根据你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的结论、验收组意见及桃源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经研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桃源县大华机械厂机械零部件加工生产线改扩建工程项目于2007年11月开始建设,补办的环评报告表于2009年3月经常德市环保局审批，现生产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二、该项目共投入107万元环保资金，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城镇下水管网；对抛丸粉尘配套安装了除尘设施；成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基本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三、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常监验字[2012]第39号）表明：

1、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颗粒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中无组织标准限值。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值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2、噪声：厂界昼、夜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438-2008中的2类及4类（临交通干线）标准限值要求。敏感点昼、夜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4a类标准限值要求（临交通干线）。
四、该项目审批手续完备，验收材料基本齐全，环保措施基本符合环评批复要求，污染物排放达标，基本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要求：

1、进一步完善危废收集、暂存、处置措施。

2、加强厂区环境综合治理，确保厂内生产环境的干净、整洁。

3、进一步完善环保监测监控计划，及时做好排污申报工作。

五、桃源县环境保护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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